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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绍兴市镜湖新区推进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135”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部、中心、单位：

《绍兴市镜湖新区推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135”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已经开发办主任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

绍兴市镜湖新区开发建设办公室

                         2026年3月30日
绍兴市镜湖新区推进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135”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市新春第一会部署要求，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优化活动，根据《绍兴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方案》《关于优化镜湖新区管理体制机制加快开发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绍市委办发〔2023〕3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镜湖新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推进持续优化镜湖营商环境“135”专项行动。

一、着力推进1个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围绕全力打造全市最高首位度的“城市核心”，真正成为湾区经济的新引擎、产城融合的新中心、活力多元的新城区目标，结合镜湖新区“封闭运行”“审批不出区”“两区”协同的机制特点，着力推进“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整合行政职能、服务要素，建立审批服务、联络协调、社会监督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聚集聚力优化镜湖新区营商环境。

二、合力创建3个“综合服务窗口”

1.综合审批窗口。在“大部制”架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一窗进出、集成管理”行政审批服务机制，设立综合服务窗口，集中受理审批事项、协同跟踪审批流程、管理考核相应部（中心）行政审批工作人员，推进行政审批更精简高效，为企业提供更优质便捷服务。由综合事务部组织落实行政审批人员定岗定员、权责一体工作，投资服务中心负责日常管理。

2.综合联络窗口。进一步深化“亲清政商”融合机制，结合“政企亲清会客厅”设立综合联络窗口，由投资服务中心负责首次接待、跟踪服务、综合联络，使企业需求能够高效、准确反馈，避免企业“重复跑”“多头跑”“跑不到”，建立和谐、便捷、高效的亲清政商关系。

3.综合协调窗口。投资服务协调工作集中到综合协调窗口，由投资服务中心负责开展社会项目落地后的综合协调工作，包括组织落地首次对接、问题受理协调、跟踪对接等。邀请市、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开展惠企政策、要素争取和涉企审批等业务宣贯，配合越城区相关部门做好项目申报辅导服务。
三、聚力落实5项工作措施

1.深入开展行政审批职能细化工作。进一步细化落实《关于越城区、镜湖新区体制机制优化调整的协调会议备忘》（会议备忘〔2024〕3号）市政府专题会议备忘精神，细化洋江路以北二次改造内容和项目的行政审批职责。

2.优化行政审批联审会议制度。建设项目（非本级）行政审批联审会议制度优化调整为建设项目行政审批服务对接制度。对涉及两个及以上部（中心）行政审批业务交叉且需要会商对接的行政审批事项由投资服务中心组织会议讨论，提出实施方案，报相关分管领导审查同意，会签形成行政审批服务对接会议备忘。

3.优化推进联合验收制度。进一步优化联合验收流程、环节，联合验收时间再提速50%（30个工作日缩减到15个工作日）。

4.优化重点项目推进机制。重点项目实行专人专职责任制，及时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问题，精准推动问题解决到位，项目原则上每月收集并上报进展情况，不定期专题协调会商，全过程跟踪服务。

5.建立营商环境社会监督专员机制。聘请企业、项目相关负责人为营商环境社会监督专员，通过定期邀请会商、组织营商环境测评、满意度调查、一对一听取意见等方式，补短板、促优化，助力提升营商环境。

四、工作要求 

专项行动由党组成员、副主任徐国峰同志任组长，党组成员、综合事务部部长赵松涛同志任副组长，投资服务中心牵头负责、规划管理部、建设管理部、招商引资部、质安中心协同配合，合力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展现镜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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